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４－０２－１４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０２－１５

基金名称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４５３

基金管理人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资产净值

４３４

，

７８３

，

３９０．０５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００４

下属两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鑫利

Ａ

鑫利

Ｂ

下属两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４５４ ０００４５５

下属两级基金的份额参考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５

下属两级基金的份额累计参考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 －

基金实施分红或份额折算等事

项的特别说明

－

注：

－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000971� � �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2014－08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５５

号）、湖北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

区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对本公司、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进

行了专项核查。 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改承诺（尚未履行完毕部分）

承诺事项 股改承诺

承诺人

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下称“蓝鼎实业”）

仙桃市经济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营运中心（下称“国资营运中心”）

与上市公司关系

蓝鼎实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国资营运中心为公司股东。 国资营运中心所持股份系

蓝鼎实业无偿划转而来。

承诺内容

（

１

）蓝鼎实业持有公司的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上述

２４

个月届满

后

１２

个月内，蓝鼎实业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

，且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４．４２

元人民币。 若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

易，卖出资金将划归公司所有；

（

２

） 若湖北省纺织品公司和鹤山市健美针棉织造总厂所持公司股份上市流通

时，需征得蓝鼎实业、仙桃市彩凤实业公司、仙桃市财务开发公司三家垫付者的同

意或按垫付比例向三家垫付者归还股份；

（

３

）待国家有关股权激励政策出台和得到国资委批准，非流通股股东支持公司

按政策制定和实行管理层激励和约束计划。

承诺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

１

）第一项已履行完毕；

（

２

）第二项中湖北省纺织品公司在征得三家垫付者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所持公

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已全部解除限售。 现鹤山市健美针棉织造总厂持有

３１２

，

００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３％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

３

）第三项承诺，无承诺期限并在持续履行中。 公司将督促承诺人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重新规范承诺事项、作相应信息披露直至履行。

核查结论：对照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５５

号的规定，上述股改承诺中第（

３

）条（非流通股股东

关于支持公司制定和实施管理层激励和约束计划的承诺）需重新规范或调整，公司将督促有

关非流通股股东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严格对照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５５

号要求，对承诺事项

进行重新规范或调整、直至履行。

二、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承诺事项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承诺人

安徽蓝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原名为安徽蓝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 “蓝鼎集

团”）和仰智慧先生

与上市公司关系 仰智慧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蓝鼎集团为公司重要关联方

承诺内容

１

、蓝鼎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经营组织、仰智慧先生及其控制的公司或其他

经营组织今后不进入湖北省市场进行房地产业务；

２

、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形成的同

业竞争，蓝鼎集团和仰智慧先生承诺将在国家政策和法规许可的情况下，通过重组

或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实现房地产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３

、除房地产业务外，蓝鼎

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经营组织、 仰智慧先生及其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经营组

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参与或进行与蓝鼎控股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

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 也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任何与蓝鼎控股届时正在从事的业

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核查结论：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规避同业竞争的承诺，属于持续履行事项，不存在不

符合监管指引要求或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的情形， 未来公司将督促上述主体根据承诺中的

相关条件，严格持续履行。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2014年 2 月 1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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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8�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4-005

证券代码：113005� �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

定》，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3,723,576

万元、人民币

1,541,738

万元、人民币

6,

218

万元及人民币

85,100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irc.gov.cn

）和本公司网站

投资者关系栏目（

www.ir.pingan.com

）上发布，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4-006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大化工

"

或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辽宁监

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工作的通知》（辽证监办字【

2014

】

10

号）要求，本公司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公司的承诺和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 截至

2013

年底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

方所作出的承诺持续有效；承诺事项充分考虑并有效保证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利维护了上

市公司权益，相关承诺符合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文件精神要求。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相关方承诺和履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辽宁方大集团

"

）

在收购并控股公司过程中就

"

股票锁定

"

作出承诺。

1

、承诺内容：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通过拍卖获得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股票（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前为

190,126,969

股股票，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

后为

266,177,757

股股票），自过户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帐户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股

份限售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6

日。

2

、承诺时间及期限：承诺时间

2011

年

9

月

30

日；承诺股份限售期限三年，自

2011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6

日。

3

、承诺履行情况分析：承诺人具备履行承诺能力，在承诺期承诺人正在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二、关于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1

年

8

月

12

日，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在收购并控股公司过程中

就

"

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

"

作出承诺。

1

、承诺内容：

（

1

）承诺人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方大

化工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

2

）如承诺人或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

能与方大化工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应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方大化工，在通知

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方大化工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承诺人放弃该商业

机会；如果方大化工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

3

）保证辽宁方大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司

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

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人对上述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承诺时间及期限：承诺时间

2011

年

8

月

12

日；承诺期限为长期有效。

3

、承诺履行情况分析：承诺人具备履行承诺能力，在承诺期承诺人正在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三、关于避免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1

年

8

月

12

日，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收购

并控股公司过程中就

"

避免和规范关联交易

"

作出承诺。

1

、承诺内容：

（

1

）本次收购完成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

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

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2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大国际

"

）

及方威先生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方大化工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方大化

工向辽宁方大集团、方大国际、方威先生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

3

）若辽宁方大集团、方大国际、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未来与方大化工发生影响持续经营

之必要关联交易，辽宁方大集团、方大国际及方威先生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

则，依法签订协议，依法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方大化工《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从制度上保证方大

化工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 保证不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方大化工广大中小股东权

益的情况。

承诺人对上述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承诺时间及期限：承诺时间

2011

年

8

月

12

日；承诺期限为长期有效。

3

、承诺履行情况分析：承诺人具备履行承诺能力，在承诺期承诺人正在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四、关于葫芦岛方大钛业有限公司（更名前称

"

葫芦岛百盛钛业有限公司

"

或

"

百盛钛业

"

，

现简称

"

方大钛业

"

）房屋未办理产权证事宜的承诺

2012

年

4

月

19

日，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在向本公司转让其参股的葫芦岛百盛钛

业有限公司

21.0526%

股权时，在股权转让价格水平与本公司购买非关联方朝阳百盛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百盛钛业

30%

股权的价格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为

维护和保证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就房屋产权未办理产权证事宜作出承诺。

1

、承诺内容：

（

1

） 在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协助并促成百盛钛业办理完毕房产的产权人变更工

作。

（

2

）若因该房屋登记所有人未及时变更而给百盛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房屋拆除及重建的费用；因房屋拆除及重建对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合理预计

的损失）的，则辽宁方大集团将在该损失发生之日起的

30

日内针对损失，以现金做出按转让比

例

51.0526%

计算的损失金额进行补偿。

（

3

）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日期满仍不能办理完毕相关变更手续，则辽宁方大集团

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2

、承诺时间及期限：承诺时间

2012

年

4

月

19

日；承诺期限：在承诺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

协助并促成方大钛业办理完毕房产的产权人变更工作，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期满仍不

能办理完毕相关变更手续，则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3

、承诺履行情况分析：

至

2012

年

4

月

19

日作出承诺起到

12

个月止，方大钛业未办理完毕相关房产的产权登记

变更工作。 目前，前述房产由方大钛业实际控制并使用，评估净值

220

万元，未发生损失，相关

房产的产权登记准备工作也正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当中。 根据本承诺若因该房屋登

记所有人未及时变更而给百盛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的， 则辽宁方大集团将在该损失发

生之日起的

30

日内针对损失，以现金做出按转让比例

51.0526%

计算的损失金额进行补偿。 同

时，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期满仍不能办理完毕相关变更手续，则辽宁方大集团继续履

行上述承诺。 综上分析，此承诺在方大钛业有关房屋产权登记变更工作完成前长期有效；为避

免可能因该房屋登记所有人未及时变更而给方大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 公司控股股东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承诺中明确了可能

因该房屋登记所有人未及时变更而给方大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的补偿方式、 补偿时点

和补偿比例，所承诺事项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五、关于葫芦岛方大钛业有限公司车辆未办理登记事宜的承诺

2012

年

4

月

19

日，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在向本公司转让其参股的葫芦岛百盛钛

业有限公司

21.0526%

股权时，其在股权转让价格水平与本公司购买非关联方朝阳百盛钛业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百盛钛业

30%

股权的价格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

为维护和保证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就有关车辆未办理车主名称变更登记事宜作出承诺。

1

、承诺内容：

（

1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促使并配合方大钛业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180

日内，

将全部由百盛钛业拥有所有权的车辆的登记车主名称变更为百盛钛业。

（

2

）如因登记车主名称未及时办理变更而给方大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车辆重置的费用；因车辆重置对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合理预计的损失）的，则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在该损失发生之日起的

30

日内针对损失，以现金做出按转让比

例

51.0526%

计算的损失金额进行补偿。

（

3

）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80

日期满仍不能办理完毕相关变更手续，则辽宁方大集团实业

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2

、承诺时间及期限：承诺时间

2012

年

4

月

19

日；承诺期限：在承诺出具之日起

180

日内

促使方大钛业办理完毕车辆的登记车主名称变更工作， 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80

日期满仍不

能办理完毕相关变更手续，则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3

、承诺履行情况分析：

截止

2013

年底承诺已满

180

天。 此承诺共涉及

3

辆未办登记车辆，车辆牌号分别是辽

P-

12983

、辽

P-13283

和辽

P-16268

。截止公告披露日辽

P-12983

已转让，售车款已收讫，无损失。

辽

P-16268

的车主登记变更事宜已经办理完毕，辽

P-13283

相关事宜尚在处理当中。根据本承

诺如因登记车主名称未及时办理变更而给方大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的， 则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公司将在该损失发生之日起的

30

日内针对损失， 以现金做出按转让比例

51.0526%

计算的损失金额进行补偿。同时，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80

日期满仍不能办理完毕相

关变更手续，则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综上分析，此承诺所涉及事项

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此项承诺在方大钛业有关车辆车主名称登记变更工作完成前长期有效；

为避免可能因该车辆所有人未及时变更而给方大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 公司控股股东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承诺中明确了可能

因登记车主名称未及时办理变更而给方大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的补偿方式、 补偿时点

和补偿比例，所承诺事项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相关方所作出的承诺均处在有效履行

当中，所承诺事项清晰、明确，承诺内容符合相关指引关于保证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上市公司

权益的精神要求。 对有关承诺涉及的尚在办理当中事项，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给予关注，并督促

相关方面切实履行承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相关承诺尚在履行当中，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 � �编号：董 2014-011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4

日上午

9

：

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3

日

--2014

年

2

月

14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4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3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4

年

2

月

14

日下午

15

：

00

。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景路

66

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4

、主持人：董事杨波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4

人，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

276,868,51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67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

共

1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822,04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5 %

。 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22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84,690,563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1.82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9,024,39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01 %

。

2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需逐项审议。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3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63,273

股，弃权

2,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4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6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7

）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8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10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

1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3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4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9,026,39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5,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01 %

。

5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9,024,39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01 %

。

6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7

、关于公司与云南内燃机厂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373,25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37 %

。

关联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回避表决。

8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9,024,390

股，反对

5,648,273

股，弃权

17,9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01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海度律师事务所吴继华、解丹红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

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云南海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54� � �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2014-021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02

月

14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Newest Wise Limited

为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为新公司

"

）通知，为新公司于

2013

年

08

月

19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

1,800

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625

万股，限售股：

1,175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

19.25%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

"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以下简称

"

股票质押回购

"

）。上述股权质押公告公司已于

2013

年

08

月

20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询网

www.cinfo.com.cn

上）。 为新公司已于

2014

年

02

月

13

日将上述部分质押股份 （其中： 无限售流通股：

111

万股， 限售股：

369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5.13%

）进行质押解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本

次解除之后，为新公司尚有

1,320

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514

万，占公司总股本

5.50%

，限

售流通股

80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8.62%

）质押在中信建投用于股票质押回购业务。

截止本公告日，为新公司持有公司

5,3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9,350

万股的

56.68%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2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4.17%

）

,

本次股权质押后为新公司累计质押

4,820

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1,214

万，占公司总股本

12.98%

，限售流通股

3,606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

38.57%

）占公司总股本

51.55%

。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02月 14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ST澄海 编号：临 2014-019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以及上市公司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

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上海中技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

"

上市公司

"

）对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经

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和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不

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及公司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相关股份限售承诺

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副董事长陈继承诺自

2013

年

12

月

23

日起

36

个月内

不减持公司的股份。

2

、股东宁波明基置业有限公司、北京首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嘉信翻译服务有限公

司、建银城投（上海）绿色环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浙江银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赵金、朱建舟、蔡文明、吕彦东、潘德军、王世皓、陈权、颜安青、陆荣华、胡蕊、崔之

火、袁国军、余华雄、郭洪波、谷茹、李燕君、何炜、黄传宝、陈祖平、杨冬、戴尔君、孙兴华、唐

斌、王晓强、张小永、陈虹、郎斌、杨建兴、刘润华、刘学鸿、吕彬、鄢力、陈洪彬、王传俊、尹文

强、赵纯梅、刘德奇、李海彦、张后禅、毕明水、刘琳、刘善成、史彦君、高军峰、张均洪、胡颖梅、

李华、韦华、刘金富、关秋萍、艾洁菲、吴家华、屠琳峰、陈志杰、杨雄、毛鑫、何春奇、罗东献、刘

震、车海波、彭超、于闯、王勇、张云、张燕、周玉娟、肖萍、陈楠、代荣、马国兴、张永辉、张丁承

诺自

2013

年

12

月

23

日起

12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份。

3

、股东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通资产管理

--

上海银行

--

海通海富

7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凤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宋文雷、顾学群承诺自

2014

年

1

月

10

日起

12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有效，上述股东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

、在被法律法规认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

、如日后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将促使拥

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或以公平、 公允的市场价

格，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三、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作出的《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

下：

对于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且有利于公司经营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公

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确保交易价格公允，并予以充分、及时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四、关于保证公司五分开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作出的关于保证公司

"

五分开

"

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人员独立

1

、确保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

公司专职工作。 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担

任除董事、监事外的职务。

2

、确保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

（二）资产独立

1

、确保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能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

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2

、确保上市公司与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人之间产权关系明确，上市公司对所属资产

拥有完整的所有权，确保上市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3

、确保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三）财务独立

1

、确保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

、确保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

、确保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方共用一个银行帐户。

4

、确保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5

、确保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机构独立

1

、确保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

、确保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经营班子等依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

、确保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五）业务独立

1

、确保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

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

、尽最大可能减少上市公司与承诺方及承诺方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对于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

公平、公正、公开

"

的原则，将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

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并及时、详细地进行信息披露，并应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五、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颜静刚先生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技桩业

"

）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的业绩作出的补偿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除发生无法预知且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客观事件外， 若中技桩业在盈利补偿期间任

一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利润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 则公司应在当年年报披

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以书面通知颜静刚该等事实，颜静刚在收到书面通知

30

日内应当将

补偿的现金划入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同时，颜静刚补充承诺，当颜静刚没有能

力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时，将采取股份方式进行补偿。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六、关于公司与钱建强一案，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

钱建强因借贷纠纷起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鲍崇宪先生，要求鲍崇宪偿还

500

万元人民币

借款及相应利息，并要求公司及东宏实业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此案正在审理中。

经公司核查，公司并未作为担保人在鲍崇宪与钱建强的上述

5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合同中

签章或作相关承诺，但为避免公司因鲍崇宪与钱建强的前述纠纷遭受任何损失，陈继、颜静

刚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出具《承诺函》：

"

为避免公司因鲍崇宪与钱建强的前述纠纷遭受任何

损失，陈继、颜静刚承诺：如公司由于前述

500

万元借款纠纷遭受任何损失，本人将在收到公

司要求赔偿请求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代鲍崇宪清偿与钱建强的债务，本人承诺放弃要

求公司偿还该等债务的权利。

"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陈继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七、关于公司与无锡铎轩之间的贸易往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江苏崇华大酒店有限公

司之间贸易往来的承诺

事项

1

、公司与无锡铎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无锡铎轩

"

）之间曾发生贸易往来，公

司向无锡铎轩预付了货款。 后公司与无锡铎轩、星子县赣鄱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赣鄱贸

易

"

）签订《购销合同转让协议》，赣鄱贸易继续与公司遵守履行合同。

截至

2014

年

1

月

3

日，公司已收回了赣鄱贸易退回的全部剩余预付款，公司与赣鄱贸易

之间的业务往来已结清。

事项

2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上海中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盛房产

"

）为江苏崇

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崇华大酒店

"

）装潢项目与有关供应商签订了建材采购合

同。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承诺：将继续敦促相关各方尽快完成交易。 同时，东宏实业承

诺：若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预付及尚未履行合同而可能支付的货款和可能的诉讼损失，由东

宏实业承诺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以偿还上述预付款项的收回和为了履行上述合同

所可能支付的资金；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鲍崇宪先生承诺：若东宏实业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

由鲍崇宪先生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以偿还上述预付款项的收回和为了履行上述合

同所可能支付的资金；颜静刚先生及陈继先生承诺：若鲍崇宪先生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由

颜静刚先生、 陈继先生将自有资金借予鲍崇宪先生用于解决相关内容。 颜静刚先生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再次作出承诺，若供货商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履行采购合同，公司不能履行时，公

司将责成崇华酒店在上述购货商要求履行合同之日起

20

日内支付采购款。 若崇华酒店不能

按期支付时，颜静刚先生承诺：在公司责令崇华酒店支付货款，如崇华酒店不能按期支付时

起

20

日内由本人对该等货款提供全额资金支持其履行合同。

截至本公告日，东宏实业、鲍崇宪、颜静刚、陈继因公司与崇华大酒店装潢项目签署的建

材采购合同所作的承诺仍然有效。

八、关于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

（一）关于公司恢复上市时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东宏实业承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

2012

年

6

月

25

日起

24

个月内不转让；鲍崇宪承

诺：其持有东宏实业

51%

股权，自

2012

年

6

月

25

日起

24

个月内不转让。

（二）关于公司财务状况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及公司与钱建强纠纷一案所作出的

股份锁定承诺

针对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2

年度及

2013

年上半年财务状况进行审

计，并分别出具的上会师报字

(2013)

第

0958

号《审计报告》所涉的保留事项

1

、保留事项

2

及

上会师报字

(2013)

第

2280

号《审计报告》所涉保留事项

3

及钱建强诉鲍崇宪

500

万元借款纠

纷一案，为解决该等事项对于公司的影响，相关方已经出具了有关承诺，为切实保障相关承

诺人能够履行上述承诺，东宏实业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在相关承诺人

没有完全履行承诺之前本公司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东宏实业所

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有效，东宏实业、鲍崇宪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九、关于公司向自然人史文俊借款、公司与扬州市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商

品房买卖合同》的承诺

2012

年公司向自然人史文俊借款， 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

201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扬州市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公司逾期未支付剩余

房款。

2013

年

5

月

28

日，东宏实业承诺：当公司出现缺乏必要的资金归还上述借款及相应利

息及支付剩余购房款时，贷款方（史文俊）提出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和按购房合

同规定的时间、支付方式等支付剩余购房款时，由东宏实业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

偿还上述债务和剩余购房款。 鲍崇宪承诺：若东宏实业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由鲍崇宪先生

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偿还上述债务和剩余购房款。 颜静刚及陈继先生承诺：若鲍

崇宪先生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由颜静刚及陈继以自有资金借款于鲍崇宪，用以偿还上述预

付款项的收回和为了履行上述合同所可能支付的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有效，东宏实业、鲍崇宪、颜静刚及陈继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

形。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ST澄海 编号：临 2014-020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其解答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现将近期接听与解答投资者问询事项整理并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问询情况

问题

1

：公司现在是否符合申请摘帽的条件？

回答：公司将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要求规定积极有序进行摘帽的准备工作。

问题

2

：公司

2013

年度的业绩是否将中技并入上市公司？

回答：关于公司

2013

年度的业绩请关注公司业绩预告。公司已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发布

业绩预告，中技桩业

2013

年度的业绩将计入上市公司，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临

2014-018

。

二、风险提示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公司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026� � �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14-006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

"

《监管指引》

"

）以及山东监管局《关

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及承诺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山东威达

"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等相关主

体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 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说明如下：

一、截至

2013

年底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

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文登市世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杨桂模先生于

2003

年

7

月

8

日分别出具《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避免与公司形成同业竞争，以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承诺长期有效，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7

月

8

日出具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与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时，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进行。

该承诺长期有效，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

、股权分置改革时，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9

月

26

日出具《承

诺函》，承诺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后，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

数的

1%

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公告，但公告期内无须停止出售股份。

该承诺长期有效，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4

、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

2013-2015

年）股东回

报规划》，公司承诺未来三年（

2013-2015

年）每年以现金分红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且未来三年以现金的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未来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该承诺期间为

2013-2015

年，截止公告之日，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5

、公司收购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股权时，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

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桂模先生、公司关联方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承诺

函》。

2013

年

12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出台了《监管指引》，根据《监管指引》的要求，上述承诺

方于

2014

年

2

月

5

日对此前出具的《承诺函》进行了修订。

该承诺长期有效，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相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的承

诺。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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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关于做好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 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黔证监发

【

2014

】

20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等要求，公司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 经自查，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相关主体的承诺均正常履行，未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公司正在履行的承诺为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3

年

-2015

年），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分配利润，且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2

、未来三年（

2013-2015

年）在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为正、当期可分配利润为正

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

分红。

3

、未来三年（

2013-2015

年）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4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润。利润分

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且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规的规定。公司应当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公司具备现金分红能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该事项已披露在

2013

年

9

月

28

日的巨潮资讯网。

截止公告日，除上述承诺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以及公司

的承诺，也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